
关于优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规划布局的意见的政策解读
政策背景

随着我市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、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，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，出现了大量小规模学校、教学点，教育教学质量和优质办学条件难以得到有效保证。为进一步缩小我市义务教育城乡、校际差距，提高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提高公共财政投资和教师编制使用效益，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划布局提出优化意见。

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山东省关于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教基字〔2019〕11号）；

（二）山东省教育厅等4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的若干措施》（鲁教师字〔2022〕2号）。
三、主要目标

到“十四五”末，撤并整合一批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。通过优化调整，经过几年努力，所有农村学校达到省定办学条件标准，进一步改善校园环境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提升投资效益，方便服务群众，力争实现农村教育学校规划布局优化、办学条件优良、教师素质优秀、校园环境优美、教育水平优质的“五优”目标，努力提升服务群众水平，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科学制订优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方案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土空间规划，结合本地人口分布、地理条件、交通条件、城镇化进程和生源人口流动等情况，统筹乡村教育振兴和“强镇筑基”行动，“一县一策”、“一镇一案”，科学制订优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方案。学校可适当集中，原则上每个乡镇保留1所小学、1所初中，较大的乡镇可以设置2-3所小学。鼓励位置较近、生源较少的乡镇打破乡镇界限合设学校， 城区初中具备寄宿条件的，也可初中进城。学校应规模适宜，保留学校应至少实现双轨教学，最好为4轨以上偶数轨。学校撤并要统筹考虑教育教学实际、群众意愿和家庭经济负担，严格履行撤并方案制订、论证、公示等程序，坚决防止因为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困难甚至辍学、失学。考虑2016-2017年人口波峰带来的学位冲击，充分预留小学、初中教育资源。充分考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，合并后学校不允许出现小学、初中超2000人，九年一贯制学校超2500人情况，不能因合并学校出现新的超标准班额现象。人口稀少、地处偏远、交通不便，校车、助学公交服务不到的地方，适当保留或设置教学点。

（二）强化资源保障实现标准化办学。统筹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、解决中小学校大班额问题、仪器设备配备及教育信息化等工程，提升农村义务阶段学校办学条件。要重点保障好音体美设施设备和教学仪器、图书配备，设置必要的功能教室、食堂、运动场地。对规划撤并的学校，实施萎缩性管理，除校舍安全隐患需要修缮外，原则上不再投入资金进行硬件建设。加大对规划发展学校的投入，加快硬件建设，优化资源配置。统筹考虑农村社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，已列入规划新建、扩建的学校项目，要提早谋划，尽快启动。要加大投资，强化县级政府财政投入主体责任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坚持财政投入向薄弱地区、乡村学校、弱势群体倾斜。通过积极对上争取、加大公共财政投资、鼓励社会捐资助学等多渠道筹措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闲置教育资源处置所得要优先用于教育。

（三）落实配套措施减轻家长负担。通过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、校车接送服务等措施，解决学校服务半径大的问题。寄宿制学校要重点保障好学生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浴室、运动场地及设备设施建设，聘用必要的管理、服务、保安人员。要通过增设农村客运班线及站点、增加班车班次、缩短发车间隔、设置学生专车等方式，满足学生的乘车需求。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学需要的，要组织提供校车服务。有午餐需求的，应按照健康、营养、经济、成本核算、非营利的原则，为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放心午餐。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校内午休、午间活动等服务，优先满足学生午休需求。同时，学校图书馆、阅览室、多功能室、体育馆等活动场所在午休时间向学生开放，丰富学生午间生活。相关校车费用、午餐费用，有条件的县市区应予以财政补贴，不增加家长负担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县市区要把优化农村义务段学校规划布局作为提升办学条件，扩增优质教育资源，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益，解决学科性、结构性缺员等问题的重要手段，列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和相关部门年度任务。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积极向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汇报，统筹编办、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农村中小学校布局优化调整的目的在于重新整合教育资源，改善农村办学条件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帮助农村儿童更好地完成义务教育。要加强有关政策的宣传解读，通过致家长一封信、全员大家访、组织参观等方式宣传学校布局调整的目的、优势。充分听取农村干部群众意见建议，已经完成布局调整的区域，要认真总结经验，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。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，要做好解释和补救工作，促进学校规划布局优化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检查。落实国家乡村学校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工作，将农村学校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复查、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认定、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内容等。教育部门要为农村学校配备责任督学，开展经常性督导检查，充分发挥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和限期整改制度的作用，督促改进，以评促建，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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